附件2
注册建筑师注册申请提交材料

一、注册建筑师注册需提供材料
（一）初始注册： 1、2、3、6、8、10、11 ；如相同专业二级升一级初始注册时须同时注销二级；二级初始如果注册资格证不是在京取得，需提交原省级机构出具的二级未注册证明。
（二）延续注册： 1、3、7、8 ；如单位资质证书号变化需提交10；（印章到期前3个月内方可办理）
（三）市内设计单位变更： 1、3、4、5、8、10；
（四）外地进京单位变更： 1、3、4、8、10；注册师注册申请表应有外地省级机构盖章；
（五）转外地设计单位变更：1、4、5；
（六）变更且继续注册: 1、3、4、5、7、8、10；填变更注册表
（七）更改补办注册证书: 1、9、12；
（八）更改补办执业专用章: 1、5、8、9、10、12；
（九）注销注册: 1、原证书和原执业印章； 无需提交电子版。
（十）二级未注册证明（转外地）提交材料 2、6、13、14 。
二、单位名称变更所需材料
（一）变更申请（单位盖章）
（二）工商局出具的变更证明（复印件）
（三）营业执照复印件（更名后的）
（四）资质证书复印件（更名后的）
（五）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更名后的）
三、对应编码材料说明
1、注册申请表（一式两份，提交纸质材料前务必上报电子版，若无电子版信息将按退件处理。预注册不需上报电子版。上报时须插入加密锁（可以与资质锁通用），系统显示上报成功方为正确上报，不需拷盘。系统下载地址：http://www.pqrc.org.cn右侧边栏。购买加密锁及系统填报有关技术问题请向系统开发单位咨询。（电话：88019251、88019252） 
2、申请人的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证明件复印件（含姓名页和编号页）；申报时需查验原件； 
3、聘用单位出具的受聘人员的劳动合同全本复印件（劳动合同格式参照北京市劳动保障局网站提供的标准合同格式http://www.bjld.gov.cn/wsbs/download/ldht/;在军队单位注册的军人不需此项）；离退休人员需出具与单位签订的返聘合同； 
4、原聘用单位出具的与申请人解除劳动或聘用合同的证明及同意其调动注册（离退休人员的外聘）证明原件；劳动仲裁机构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仲裁文件；离退休返聘人员需提供原单位未返聘证明文件；
5、申请人的原执业印章； 
6、身份证复印件（二代身份证应有正、反两面）； 
7、申请人注册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复印件（申报时需查验原件）； 
	专业资格
	注册有效期
	继续教育学时要求
	备注

	注册建筑师
	两年
	必修课40学时
	选修课40学时
	学时有效期以提交申请表的时间为准（以半年为计算单位），不以印章有效期为准。⑥



8、注册费130元（补执业印章80元，补注册证书不交费）； 
9、申请书（写明申请事由，无固定格式，需加盖单位公章），本人手写签字； 
10、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预注册不需提交单位资质）； 
11、个人业绩证明（工程项目、完成时间、专业角色）原件，需个人签名及加盖单位公章； 
12、遗失印章或证书需在市级及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纸刊登遗失作废声明，污损补办需提交原证书或原印章; 
13、考试合格成绩单；
14、个人申请书（格式不限但要注明去哪个省注册）。 

注：
①企业在申报注册建筑师各相关业务时，电子数据的条形码需与提供的纸质申请表条形码相符。
②报送纸质材料需严格按照申报流程中要求的顺序装订，不在此流程范围内的依次排序。
③申请业务时需提供原件以供核验。纸质材料要清晰无误。
④书面材料递交及交费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二七剧场路新11号楼二层北京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联系电话:010-68015437； 
⑤凭“取件单”和“交费证明”到北京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注册办领取印章或证书，联系电话：010-68015437； 
⑥例：2015年上半年提交的建筑师材料，需附上2013年7月1日以后的继续教育证明;2015年下半年提交的建筑师材料，需附上2014年1月1日以后的继续教育证明;领取建筑师继续教育实践登记手册，请致电：010-68018407。
